


一、评审依据：闽人发[2005]59号文件、闽人发[2007]179号
    二、申报程序及报送材料：
     1、到石狮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领取《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表》、《任职资格评审简明表》，或通过石狮人才网（www.sshr.net)下载。申报人按要求如实填写，并由所在单位对其政治思想、业务能力、技术水平、工作业绩等情况全面审查，提出推荐意见。
评审流程：中心审核收件，组织评委评审，职改办发文，颁发证书。
     2、个人提交材料（除注明外，高级、中级一式四份，初级一式二份）：
    （1）申报人员所在公司（企业）的简介、营业执照复印件(加盖单位公章)；
    （2）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表（请贴相片）、申报人员业务自传及技术工作总结；
    （3）申报人员简明表（高、中级一式22份，初级一式12份），任职资格评审一览表（电子档）；
    （4）申报职称的有关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    （5）工作年限证明；
    （6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    （7）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    （8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    （9）二寸免冠正面相片2张（与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表同一底片相片另附2张）；
    （10）参评承诺书；
    （11）申报评审初、中级经济专业的人员，应提交近5年来撰写的、经专家鉴定具有一定水平的业务工作总结或专业论文，或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专业论文1篇，字数均不少于2000字；申报考核确认高级经济专业的人员，应提交近5年来撰写的、经专家鉴定具有较好水平的业务工作总结或专业论文，或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专业论文2篇，字数均不少于3000字。
    （12）申报评审或考核确认工艺美术专业的人员，应提交代表作品的创作体会，答辩时应提交代表作品或作品图片，供专家审定；申报环境设计的人员，还应提交手绘效果图1～2幅。
以上材料除第（2）项采用16开幅面外，其他统一采用A4复印纸，并放在规范的纸质档案袋提交。
    三、任职条件：
    （一）正常晋升
    1、申报评审“助师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，应具有本专业中专毕业学历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4年或具有本专业大专毕业学历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2年。
中专、大专毕业见习期满，可按有关规定考核确认“员”级。大专毕业考核确认“员”级后，仍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技术工作满2年或本科毕业见习期满1年，可按有关规定考核确认“助师”级。
    2、申报评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，应具有本专业中专毕业以上学历，担任“助师”级专业技术职务4年以上。
    3、参加评审或考核确认任职资格，原则上应有下一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任职经历。
    （二）破格晋升
    请参阅闽人发[2005]59号、闽人发[2007]179号文件。
    四、申报时间：常年接受申报。
    五、咨询电话：88789667



